（校外經費及產學合作使用）

佛    光    大    學
支   出   分   攤   表
   年    月    日
	支出所屬年度月份：     年度     月份

	分攤機關名稱
	分攤基準
	分攤金額
	說          明

	
	
	
	1.原始支出憑證由主辦單位附入支出憑證簿並加具本分攤表。

	
	
	
	2.各分攤機關以主辦單位出具之收據併同本分攤表附入其支出憑證簿。

	
	   
	  
	3.原始支出憑證   張黏附於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
_______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計畫

	合計新台幣：
	傳票編號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。


經辦人  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校長或授權人

